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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通俗小说矮将形象侠义

内蕴的世俗化建构
刘 卫 英

(大连外国语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４４)

摘　要:矮将英雄作为通俗文学中的喜剧性角色,是世俗社会多元价值追求的形象化表现.主要有两

类:现实型的是丑陋的外形、好色的内心加上“非好汉”邪门功夫的集合体;仙话型的则是丑陋外形、好色的内

心加上旁门左道法术的集合体.矮将英雄主攻下三路与高个子将领配合作战;其好色、率真的本色行为展示

出“有缺陷英雄”的世俗大众化性格特征.对情欲与好色生命本能的丑化,彰显出大众强化英雄的社会公德属

性建构.佛经故事与史传、现实中的矮将英雄是矮将的故事渊源.矮将英雄超常态社会功能的文本书写,其

喜剧化言说模式是正统英雄走下神坛的主体性暗示,也与大众化解构心理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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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称“矮将”,专指个子矮小的侠义英雄形象,作为我国传统通俗文学中重要的喜剧角色,

以其大众化基本元素生成的喜闻乐见特征与行为规范,昭示出“人人皆有可能”的英雄崇拜意识,具
有常说常新的社会影响力.但囿于西方现代题材划分的潜在影响,矮将英雄的超文化价值一直未

受到应有关注.如果对明清叙事文本略加梳理,不难发现这类形象活跃于各种题材的故事言说机

制中,其艺术魅力与文本书写模式、文献渊源以及形象群落的世俗社会化精神特质、生成与流变过

程、狂欢化书写等问题,颇值得深入研究.

一、现实与超越:通俗小说中的矮将英雄形象

明清通俗小说矮将英雄大致可分作“现实型”和“仙话型”:第一类如«水浒传»中的矮脚虎王英;

第二类如«封神演义»中的土行孙.

第一类矮将形象以«水浒传»第四十八回写“矮脚虎”王英为典型,他本为清风山“二当家”,腿短

而好色:“为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如此这般的“现实型”矮将英雄,其基本质素有类化

倾向:粗短丑陋的外形,好色内心及挑战“好汉无色欲”道德伦常的行为,再加上一两招“绝艺”.其

行为模式也多与众英雄有别,入伙梁山本应提高侠义品位,他却不顾“好汉体面”要强占刘高之妻,

在宋江许诺补偿下才无奈放弃.继而又因色欲被一丈青活捉:“这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听得说是

个女将,指望一合便捉得过来.当时喊了一声,骤马向前,挺手中枪便出迎敌一丈青被一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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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马赶上,把右手刀挂了,轻舒猿臂,将王矮虎提离雕鞍,活捉去了.”更在第九十八回与琼英的对阵

中有“异常”表现:琼英曾梦得神人授艺,秀士引绿袍将军教授飞石异术,王英见是美貌女子,出阵挺

枪飞斗:“二将斗到十数余合,王矮虎拴不住意马心猿,枪法都乱了.”被琼英刺中左腿,宋江称其“要
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凡此种种,如以源自武侠英雄的正统价值尺度判断,以“但凡好汉,犯了

‘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来衡量王英,与“英雄好汉”的审美标准颇有差距.
对王矮虎的阵前“做光”(即调情),金圣叹回评说:“如此一篇血战文字,却以王矮虎‘做光’起

头,遂使读者胸中,只谓儿戏之事,而一变便作轰雷激电之状,直是惊吓绝人!”事实上,此处“矮脚

虎”王英是作为多数“梁山好汉”的对立物而存在的,除了有效地舒缓叙事节奏、制造情节起伏跌宕

的心理震撼力之外,还以其富有个性的甚至不合时宜的行为,达到强化故事狂欢化的喜剧与反讽效

果,显现故事中超英雄传统、超正统伦理的民间多元侠义精神.王英在梁山泊事业中的整体表现,
以其“地微星”称号并与妻子扈三娘及其他４３名阵亡偏将同被封为“义节郎”(子孙可袭官爵)而具

有了深长意味.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回写扈成自述偶遇阮小七,因挂念妹子一丈青,问起:“阮小七

说一丈青配与王矮虎为妻,后来从征方腊,双双打死,我不觉泪下.”王英夫妇为国平乱悲壮战死,毕
竟不失为顾全大局的侠义英雄.阮小七还说一丈青配与王英做夫妻“两口儿好不和顺”,也说明王

英有责任心、有优点.而他能与身材高大、可与林冲对阵近十个回合的“一丈青”扈三娘打了十多个

回合,武技自然也不算太弱.
如果说王英与正统“好汉形象”的期待视野有相悖之处,则是以其身型上的不足、精神追求的现

实真率、行为方式上的直接不掩饰,展现出“矮将英雄”的真性情,而这些或许正是“矮将英雄”的存

在价值.所谓“缺陷”暗合了接受主体多元的世俗期待,使得“矮将英雄”更可信可爱.
第二类以土行孙为典型.在«封神演义»中,土行孙是夹龙山飞云洞道人惧留孙(阐教)的徒弟,

精通土遁,申公豹利用土行孙信息闭塞的弱点,诱以功名富贵,他便偷了师父的捆仙绳和仙丹投靠

邓九公.邓九公却看他“人物不好”,秉持的仍属较严格的侠义英雄标准.机遇巧合,他用仙丹救治

邓九公父女,又用捆仙绳擒了哪吒、黄天化.邓九公酒后称“破西岐,赘为婿”,以美女相诱.由于身

矮人轻,土行孙阵上跳跃大呼,引众将官大笑,却真的以捆仙绳把姜子牙捆下坐骑.“不入衣冠之

内”的讥讽使土行孙被排除于正常人之外,但他仍借捆仙绳屡有斩获,连杨戬都担忧不能取胜.土

行孙的好色弱点又是其动力所在,而“早奏功回朝,要与邓婵玉成亲”也是其难成大业之因,遇美女

就原形毕露被活捉,重蹈猪刚鬣(猪八戒)覆辙,开启«说岳全传»周通及黑虎等先河,在销魂床上吃

了亏,幸亏惧留孙称这弟子与邓婵玉有“孽缘”.在此应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假扮新娘在洞房中严

惩仇人”母题,分见于«西游记»第十八回孙悟空高老庄假扮高小姐降伏猪妖,«水浒传»鲁智深扮刘

太公女儿在闺房将桃花山周通痛打,«说岳全传»牛通扮作小姐在帐中将强娶的镇南关总兵黑虎打

死等,源头当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怖军代黑公主(时为宫女)复仇而将前来幽会的空竹捣碎搓

成肉团情节[１],而土行孙以其“矮将”属性又添一分诙谐幽默色彩;二是惧留孙用宿命“孽缘”掩饰土

行孙秽行,连带表现个体情欲作为“非好汉”的宽松侠义品格.
在车王府曲本«封神榜»第一百八十五回中,矮将土行孙的滑稽色彩进一步得到强化.他行刺

武王误中替身,被杨戬“提溜起来,夹在胳肢窝内”,称为“矬贼”;又写他因腿短赶不上姜子牙的仙兽

四不像,甚至因捆仙绳用尽而恐慌,钻不进铁一般的地面,只好被师父收服[２].显然,这一文本与下

层民众的欣赏口味更接近,他们更偏爱有缺点特别是具有普通人缺点的英雄.在第一百八十六回

中,美女邓婵玉“粉项低头往下看,睄见了,夹龙山的矮英豪:道装打扮迎面站,立比衡量四尺高,项
短脖粗头如斗,单手斜提棍一条”,而小看了矮将的邓婵玉,竟被土行孙捆住玉体,夹在胳肢窝里土

遁.曲本增强了人物动作描写,与说唱时带有表演手势动作相关,同时一再突出邓婵玉的性别特

征,表现出共同的婚配归因:美貌女将不得已才嫁给了矮将土行孙,婚礼过程也见出土行孙宣泄情

欲的普通人本质.当申公豹和邓九公“忽悠”土行孙卖命时,他小用谋略获取女色,似成了世俗认可



的“公平”交易.另一看点是土行孙的草率结局,似乎日行千里的他,克星却是可以日行千五百里的

张奎,他因此中埋伏后轻易被砍杀.土行孙因申公豹欺哄诱发名利心,又因邓九公欺哄诱发雄性占

有欲,更因姜子牙为正义事业而违背自然规律的鼓动,促其以有限能力去挑战强敌,导致身首异处.
“缺陷英雄”土行孙之死,具有某种“必然要求”与这一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增添了令

人悯惜同情的成分.
矮将未必武功差、情商低,而运气不好却可能来自不合理的权威指令“安排”,土行孙辈(还有

“说唐”系列的窦一虎等)的欲望与追求,特别是其超越“宿命”的行为方式,对“约定俗成”的英雄范

式构成挑战.博厄斯曾引用卡尔皮尔森的研究:“迄今为止所进行的调查只能使我们假设人的骨

骼、肌肉、内脏或循环系统的特征实际上与人的智能没有直接联系.”[３]１３一如江湖武侠观念往往欣

赏“貌不惊人”的老叟、出奇制胜的女侠等等,带来对“有缺陷”不完美的侠义英雄的普遍宽容与期

待.生存的小环境也很重要,英雄群落就像生物种群,哪能都是“一等一”的完美高手? 尽管作为社

会的人,其需求是不断提升的,慕侠社会心理需求也趋向于完美,但人们又往往多被现实中的缺陷

所拉回.王英、土行孙这类人物是不完美或自卑的世俗大众借助社会结构调整机制、改变社会评价

的类型,他们较少奸诈、机谋而更多率直、本真,往往在欺哄与被欺哄、利用与被利用、嘲弄与被嘲弄

中位移.虽然土行孙们拯救族类的侠义精神融进了世俗“贪利”“好色”的因素,但在模式化了的“好
汉”谱系中,仍不失为富有持久吸引力的类型体系.

二、英雄悖论:好色、顽皮与武功高强的杂色形象

以世俗大众为主要接受主体的审美期待,构成了慕侠标准的多元化.与王英、土行孙辈相类的

文学形象正复不少.在«说唐全传»第五十三回中,草莽英雄尉迟恭说:“娘子,你是女流之辈,晓得

什么行兵打仗? 不如归了唐家,与俺结为夫妇,包你凤冠有份.”[４]清代历史演义中的男性矮将英

雄,往往处于“华夏中心”优势一方,好色,顽皮,甚至坐拥双美,似乎对出身敌方的“蛮夷”漂亮女将

天生就有“占有权”.如何使这种“权利”更具合理性,让心计不多的矮将们也能获得天赋男性的“占
有权”,则是此类故事“煽情”目标之一.在此,基于母题史演变的历史,就不能拘泥于今人根据现代

标准强行划分的侠义、神怪、英雄传奇、世情等题材,“混类”现象至清代历史演义更趋于强化.
首先,矮将多为仙师之徒,少年学艺,武艺高强,或成名较早,交战时往往出乎意料,令人猝不及

防,还拥有异能,尽管“异能”基本上用来逃遁或为窃取敌方宝贝之用.褚人获«坚瓠集»引传闻之

“土遁术”,说某太监入京,一老翁祈附舟,太监怜而容之.翁善讴歌,太监喜而召侍饮,抵济下时报

贼至,众慌,翁建议炒面以备,把胸前小囊中物洒到每舟首尾,贼骑来看不见船,贼退,从者返,都以

为主子必遭贼害,老翁却从容收物入囊,“而舟遂见”,后太监检视船头有黄土痕,才知翁“深于土遁

之术”[５].土遁术施行者主要是矮将,因为重心更接近地面,看起来不起眼,瞬间消失却更便捷;而
且这种不算正宗、不为一流英雄所拥有和运用的招数,与“次要人物”及有缺欠的人物设置更为相

配,便于互动.
其次,矮将多好色,旺盛的性欲与其短小身材形成反比,不对称的思想与行为产生喜剧效果.

«说唐三传»第三十九回写氤氲使者自称月下老人指引,窦一虎与薛金莲有宿缘,秦汉与刁月娥为夫

妻.王禅老祖出面为丑矮的徒弟访求金刀圣母,氤氲使者借了迷魂沙、变俏符交给秦汉去迷乱刁月

娥,宝贝发生作用,刁月娥看到的是“面如傅粉,唇若涂朱”的郎君,半推半就成亲,圣母说明矮子本

名将之后,刁总兵只得允诺.小说还强调亲事的不合理引人不平:“好块天鹅肉,倒被这矮子先占食

了.”[６]１８３Ｇ１８５第四十回写窦一虎也是贴上“变俏符”变成七尺美貌郎君.貌似戏谑的矮将娶妻叙事

中,通常蕴含三个婚姻结构要素:尊贵出身,强健活力(包括情欲旺盛),姻缘天定.短小身材与超越

常态的体能及追求,使故事增添了狂欢式审美趣味.第五十九回写秦汉与窦一虎相约,私进番营偷

听,进房抱住欢娘:



　　秦汉笑道:“你不要看轻了我,我虽身矮,乃大唐名将秦汉,有钻天之术,来探军情,见美人

弹琵琶声声怨言,惊得我在云端内跌入你房.今夜与你成其好事,胜自空房独宿,休错过良辰

美景.”那欢娘听了说:“看你不出,倒是唐朝上将.既蒙见爱,今晚从了你,待破了关,要娶我

的.”秦汉说:“这个自然.”正要上床,那一虎在地下听得明白,钻将出来,喝道:“你两个做得好

事.”唬得二人大惊.欢娘一看,又是一个矮子.秦汉说:“师兄为何也在此?”[６]２８４Ｇ２８５

矮将角色的活跃,增强了小说的直观性、喜剧性,非常适合说书人的临场发挥.
其三,矮将大多属于敢作敢为的“酒神”型人物,总是带有莽撞的性格弱点,虽有才气却常失手,

不过小挫辱之后往往逢凶化吉,有“福将”特色.«说唐三传»异文写窦一虎出场:“年纪还小,一表堂

堂,身长三尺,头戴亮银盔,身穿熟铁甲,手持黄金棍.他是王禅老祖的徒弟,武艺高强,他在上望见

唐军营中薛金莲,不由得神魂飘荡,妄想拿来成亲,持了黄金棍飞奔而来,挡住去路.”[７]第二十四回

写他跳来跳去捉弄飞钹和尚,令后者“气得满面通红”.窦一虎还死皮赖脸地以破飞钹要挟,要娶薛

金莲,称薛仁贵为岳父.第三十八回写窦一虎枪下救罗章:“一虎见月娥花容,遍体酥麻,虚将棍子

来打.月娥定睛往地下一看,原来是一个矮子,心中倒也好笑:这样的人儿也来交战!”从结果看,
“只看外表”的错觉倒成就了性情中人窦一虎的人生追求.

其四,矮将叙事话语多以诙谐口吻形容矮将,显示出大众对“矮将英雄”轻喜剧式的嘲讽和宽

容,似乎他们的幸运经历与实际武艺总是不大般配.«宋太祖三下南唐»第二十六回写冯茂乘神鸦

来到唐城,随后两写敌方眼中的矮将:一是李煜忽见矮人,手执双铁尺,如方板之大,坠下,骑一只五

色鸦;二是余鸿笑看冯茂“似十一二岁的小孩一般”,不料这短小人将余鸿宝物落魂锣打碎,原来冯

茂曾得黄石公授艺[８]６６３.
“仙山学艺”经历往往同仙师告诫的“姻缘宿定”结合,是“良缘前定”模式的铺垫,对矮小新郎的

嘲讽也渗透了“闹洞房”戏弄傻女婿的民间娱乐情趣.文本故意以矮个子未必本领低说事,调侃徒

有其表的身材魁梧者:

　　有郁佳人自恃得了俊郎名王似玉,嘲哂着银屏曰:“贤妹携出一个男儿来,愚姐看来是妹之

少弟,即转念:令高堂一向仙游后,并未有弄璋,何得有幼子.难独妹妹方定了夫家便即生育不

成?”银屏见他作弄,曰:“姐姐不必相戏,凡天下人,往往有貌状魁伟,奇昂八尺,然而本领反不

及孺子,岂少之乎? 今隆中诸葛有三杰,孟、仲、季.郁姐姐已得古其龙,故来藐视于人,殊不

明,人小渺,功力大,又非所论也.”[８]６９５

戏谑矮小的情郎“人小渺,功力大”,符合特定形象的幽默意识,这就是民间故事惯常母题的生

命力所在.明清小说在说书人与书场效应的推动下,将民间审美传统融入叙事之中,这些有缺陷的

英雄正是大众的一员.外形矮小并不妨碍内心的强大与丰富,作为传统英雄与侠义精神的市民化

时代建构,有意无意忽视了对好汉外形的理想期待,增加了对生命本真追求的宽容与鼓励,这也正

是金庸之“韦小宝”与鲁迅之“阿 Q”精神意趣的源头之一.

三、穿越时空:矮将的佛经文学与史传及现实来源

小人故事与矮人神话,并非中华所独有.人类学家指出的其中一些不合理处,似具有同源性:

　　但是这一类关于矮人和巨人的神话,本身能够预先警告我们,要提防过分广泛地传播某种

局部性的解释,尽管它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一位中世纪的旅行者讲到契丹(cathay)的

多毛的像人一样的动物,其意思显然很不相同.这种动物只有一只胳膊肘那么高,走路时膝盖

不弯曲.一位阿拉伯的地理学家,描述了印度洋上一个岛上的人,这种人只有四拃高,裸露全

身,脸上有红色长茸毛,它们会爬树,见人就躲避.关于巨人和矮人的故事是由许多各类

事实产生的,它们是以同一个传奇作基础的,有时又或许以某些神话因素作基础,这就使神话

的解释者感到困难重重.以完全可信的样子对一些奇怪部落所作的描述,当人们不知道事情



本来面目时,也许会用新奇而过高的意义来理解它们.[９]

矮将英雄形象作为一个世界性母题,进入男将女将杂糅交锋的历史演义和以江湖豪客为核心

的武侠小说,势所必然,且有某些人类学依据和民间文化精神的逻辑合理性.古印度«往世书»毗湿

奴的十次化身,其中一次就是化为畸形侏儒,这源于他的“三步功绩”,为此他升格为三界之主,而侏

儒形象即他勇力的表征.佛教本生故事也讲佛陀前生曾转生为侏儒弓箭手,与高个子织工同奉国

王,击退敌军:“在这种母题故事中,矮子都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勇力,能赢得并保护财宝和权力.所

以,毗湿奴具有侏儒形体的化身,也是‘形神一致’的.”[１０]联想到西方童话«白雪公主»七矮人各有

所长,不能轻易否定矮人形象中的英雄色彩.至于矮将形象成因,可从现实存在、史传文献与文学

审美艺术想象等维度探究.
首先,矮将形象体现了小说与戏剧的内在联系.古代戏剧多有丑角出演,侏儒或矮个子演员扮

演,又并非武艺平平者能胜任,他们的出场常带给观众阵阵轻松的由衷欢笑,久之这些直观化的形

象进入小说家笔下.矮将品位掺杂身材劣势影响,如论者言:“姜子牙对土行孙并不重用,除鄙视其

人品外,恐怕与其形象没有大将风姿有关.古人十分重视人外貌的长大美白,对矮小丑陋肤色不正

的人,自不肯高看.如同王英算不得真正的英雄,却也不让人讨厌一样,土行孙也是个喜剧性

的角色.”[１１]

其次,矮将形象的诙谐幽默内蕴,有着汉代以来宫中侏儒表演的喜剧精神传统.司马相如的

«上林赋»中,侏儒赫然在众多表演者之列,宫廷弄臣中的侏儒作为喜剧演员,其表演同传统杂技艺

术的喜剧精神结合在一处,是古代音乐文学史的重要构成部分:“«俳歌»辞:俳不言不语,呼俳噏所.
俳适一起,狼率不止.生扳牛角,摩断肤耳.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駼无角,奋迅两耳.———右侏

儒导舞人自歌之.古辞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擿取之也.”[１２]卷１１«乐志»,p１９５

１９５０年代末成都天回镇东汉墓葬出土祭祀陶俑,一胸部丰满男子打鼓,后多被解释为说书人;新都

县出土另一陶俑也被称为“说唱艺人”,国外学者颇有异议,LucyLim 和 KennethJ．Dewoskin注意

到这些人像:

　　都似乎发育不全.事实上,这些人像中的几个,尤其那些坐着的人像,都显示出各种软骨

病和抑郁症的症状.从这点以及他们夸张的怪相和奇异的动作看,他们很容易使人们联系到

古代世界的许多地区都普遍出现过的宫廷小丑或弄臣(多是残疾或发育不全者).Lim 和 DeＧ
woskin将他们正确地描述为乐伎并引用一些有关他们活动情况的历史和文学记载.他们显

然与杂技演员、歌唱家、舞蹈家以及魔术师有关,很可能他们也讲述笑话,表演讽刺剧,用鼓来

伴奏,使用顺口溜等,但是没有丝毫的证据表明他们是说唱结合的说书人.[１３]

这其实就是古代的侏儒,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角色正是那个时代侏儒惯常的弄臣角色,是备

受欢迎的说唱艺术的高级表演者.承接遥远的文化基因,矮将侠义英雄形象也往往具有诙谐的表

演性.
其三,矮人形象往往是受嘲笑的对象.唐代某些边地常将矮人作为贡品进奉朝廷,唐初诏令曾

宣布:“其侏儒短节,小马庳(矮)牛,异兽奇禽,皆非实用,诸有此献,悉宜停断,宣布远迩,咸使闻

知.”白居易将实行贡奉改革的官员阳城写入他的新乐府诗:“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

作矮奴年进送.”[１４]卷三«道州民»,p６８洪迈«夷坚志»踵武白氏,却对道州侏儒带有偏见:“道州民侏儒,见于

白乐天讽谏,今州城罕有,唯江华、宁远两县最多.孙少魏过其处,询诸土人,云皆感猕猴气而生者

也.猴性畏竹扇声,富家妇每妊娠就寝,必命婢以扇鞭扣其腹,则猴不敢近.贫下之妻无力为此,既
熟睡,往往梦猴来与交,及生子,乃矮小成侏儒.”[１５]支景卷六«道州侏儒»,p９２６民间笑话中侏儒故事也是少不

了的传统类型.侯白«启颜录»称邓玄挺取笑矮个子韦慎:“‘绿袍员外,何由可及侏儒郎中?’众皆大

笑.”[１６]卷第二百五十引«启颜录»,p１９３６又写长孙玄同幼年善辩,取笑矮小的段恪:“段恪虽微有辞,其容仪短小.
召至,始入门,玄同即云:‘为日已暗.’公主等并大惊怪云:‘日始是斋时,何为道暗?’玄同乃指段恪:



‘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戏谑之中暗含了对矮人的歧视.清代有«咏矮子诗»:“某某先

生太不高,矮人队里逞英豪.搭棚只用齐眉棍,上阵常携解手刀.未必蚕衣能作帽,居然马褂可为

袍.一朝击鼓升堂去,百姓都从桌下瞧.”[１７]第四册«诙谐类»,p１８４１Ｇ１８４２可谓流脉不绝.直到今天,一些“迁移

目标的愤怒”,“报复不是针对冒犯者,而是转移到他人身上”,往往也会如此,如有研究者称:“比如,
一个女孩子为了玩一款日本游戏自学日语,但游戏中的很多词她还是不懂,于是愤怒,进而迁怒一

个无辜的矮个子男人.”[１８]亦是如此.
其四,现实生活中确有矮子具超常能量,因而超越了人们的期待视野和偏见,令人刮目相看.

而自卑与超越心理使得某些矮子为了具有获取更高的生存能力与更多的生存资料,自神其身,成为

具半仙之体的特殊人物.郑晓«今言类编»称１２０岁的王士宁少慕养生,入雪山见一老人卧石床上,
“长三尺余,耳目口鼻手足皆类小儿”.士宁拜侍左右三年,老人怜而传授异术[１９].看似不起眼的

矮子老叟实为世外仙师,授徒前先要考验.这一仙话化的矮子仙师,颜面四肢如同小儿,也是后世

如还珠楼主专门设计的“七矮”组合等矮仙形象[２０]的原型之一.直至晚清,仍不乏矮将勇侠的传

闻,为人喜闻乐见:“又闻长安有六十叟,无姓字,自称短翁,名捕也.身短小,仅一尺七寸高.然矫

捷如猱,能战善斗,每遇贼施拳勇,叟出不意,钻入贼人胯下,碎其阴,而贼即就缚.或乘马,遇敌施

火器,即钻身贴马腹不见.尝谓人曰:‘某生平捕贼可唾手得,惟与妇媾,又接吻,又摸乳,又云云,即
上下腾跃,颇怯力也.’顾性喜演戏,每演武大郎,未尝假粉墨,即见打虎人令兄宛在目前.年六十

二,忽 休 妻 独 居,自 署 门 联 云:‘出 妻 怕 被 一 身 甲,遇 友 羞 称 三 寸 丁.’真 绝 对

也.”[２１]续录卷六«三短唱粉墙儿高似青天»,p２９８“短翁”的功绩是基于“身短小”“矫捷如猱”“能战善斗”以及“钻入贼

人胯下,碎其阴”的“绝招”,而这种“绝招”也是严谨的好汉们如林冲之类所不屑用的.何况,明清以

来,人们对疾病带来的生命脆弱性认识加深,有关医者形象、疗病奇闻增多为通俗文学表现的社会

心理[２２],游民而习武成侠的传闻中也渗透了更为复杂的日常生活成分[２３].
由此看来,“矮将英雄”叙事确具对合情合理“不完美”形象认知的哲理性,是对侠文化中冷兵器

时代“尚力”价值观的反拨与嘲弄,但又不脱离矮个子的局限性与诙谐性,其突出的“尚智”意趣有着

对模式化英雄好汉“单纯生态价值观”的多维思考.同时,不能低估其带来的“公共记忆”,即大众记

忆或民间记忆[２４].如多数人们记忆通俗小说、说书人讲的历史故事即然,虽然不如正统史书那么

质实确切,但由于多数民众识字不多,他们的英雄崇拜、慕侠心理不会那么纯净,于是类似的记忆模

式也限制了人们对武侠人物“应该”更为接近普通人的人员构成的期待,即武侠之中也应该有一些

矮将英雄.
博厄斯指出,最伟大的天才,其思想也深受所处时代思潮的影响,他引述莱曼的阐释说:“一种

哲学体系正像其他任何文学作品一样,其特征首先是由原始人的个性所决定的.每一种真正的哲

学都反映了这个哲学家的生活,就像每一首真正的诗反映了诗人的生活一样.其次,它带有自身所

处时代的各种烙印;它所展示的思想越是雄辩有力,其中所浸透的当代生活思潮的气息也越浓厚.
第三,它受当时的特定哲学倾向的影响.’”[３]６２“矮将英雄”形象作为明清小说中频现的侠士类型,体
现出明代以降国人对世俗价值的认同,兼及对畸形人及不完美性格的宽容,也如黑格尔所认同:“在
一个自由的民族里,理性因而就真正得到了实现.它此时是一个现在着的精神,在这个活的精神

里,个体不仅找到了它那表示了出来而作为事物性存在着的规定或使命或它的普遍与个别的本质,
而且它自己已经就是这个本质,它也已经达到了它的规定或达成了它的使命.所以,古代最明智的

人们曾创出格言说:智慧与德行,在于生活合乎自己民族的伦常礼俗.”[２５]这种宽容,颇为类似人们

习以为常的对儿童的宽容,是对人性之本真与率直的肯定与推崇,亦即金庸小说揭示的“韦小宝这

小家伙”带给人们的嬉笑与容忍.又如论者所概括的金庸小说往往描写矮小瘦弱的侠客却身怀绝

技:“这种叙事策略断绝了身体与武功之间的简单对应而让人不敢‘以貌取人’,解构了日常定式而

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侠客的印象.”[２６]不过,金庸的改造扩展之功亦甚明显,其“解构”并非自金庸始.



有理由认为,现实存在中的矮子英雄、史传载录中的智慧侏儒以及宗教文献等中的矮子故事,
基本上以其短小身材同超大能量的相悖,被利用、被轻蔑的嘲讽命运转变为神仙化与个性化模式,
而成为明清小说中矮将形象的文化原型之一.此与明清时期“好货好色”世俗欲望与追求相触发,
令矮将形象叙事中既保留了传统好汉的英雄本色,也浸润着“童心”与“独抒性灵”的生命追求,并不

掩饰“女色”的内驱力以及“土遁”“碎阴”等阴损“绝招”,令“矮将”的好汉形象愈加扑朔迷离.江湖

侠义精神的内在机制与伦理规范发生了适合大众期待的时代性位移,充分展示其民间狂欢意味,在
灵动有趣的愉悦体验中折射出多元化的时代价值追求与社会趋向,这些也为民国武侠叙事乃至金

庸小说矮将英雄等“异人”形象奠基[２７],使得作为传统英雄群像之补充的“矮将形象”拥有着母题史

生成的重要意义,历时地共同完成着侠义内涵的世俗化叙事与狂欢化指向,在娱乐化解构中丰富了

侠义英雄的形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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